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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红〔2023〕20号

关于印发《韶关市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公开指南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红十字会、会机关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韶关市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公开指南（试行）》

印发如下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韶关市红十字会

2023 年 5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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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公开指南（试行）

为规范捐赠和受赠行为，增强透明度，主动接受监督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《广东省红十字会条例》《广东省红

十字会捐赠工作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制定本指南。

一、公开原则

1.本指南所称捐赠信息，是指韶关市红十字系统依法接受使

用自然人、法人以及其他组织（以下简称捐赠人）捐赠款物的信

息。

2.市（县）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公开遵循依法公开、以实际接

受为准、尊重捐赠人意愿、保护捐赠人隐私等原则。

（1）依法公开。凡法律明确规定公开的必须公开，坚持以

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，遵循公正、公平、合法、便民的原

则。

（2）以实际接受为准。按实际接受的捐赠款物金额、价值、

数量等进行公开，对承诺捐赠金额、数量等不作为公开依据。捐

赠资金以实际到账为准，捐赠物资以经市（县）红十字会或市（县）

红十字会委托、指定的受益人签收并确认质量合格的情况为准。

（3）尊重捐赠人意愿。对于捐赠人不愿意公开其信息或匿

名捐赠的，不予公开或以“爱心企业”“爱心人士”等名义公开。

（4)保护捐赠人隐私。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

的信息以及捐赠人不同意公开的姓名、名称、住所、通讯方式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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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，不得公开。

3.市（县）红十字会建立健全捐赠信息统计和发布制度，指

定其官方网站为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，并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

二、公开内容

（一）接受捐赠信息

4.接受捐赠资金信息包括捐赠人、捐赠金额、捐赠日期、捐

赠项目名称等。

5.接受捐赠物资信息包括捐赠人、捐赠物资品名、规格、单

位、数量、价值（或折价）、捐赠日期等。对无法提供价格证明

或不能获得公允价格的，可以公开数量，但不公开价值。

6.接受捐赠技术（服务）等信息包括捐赠人、捐赠技术（服

务）价值、公益目的、受益地（单位）或受益人、捐赠日期等。

对无法提供价格证明或不能获得公允价格的，可以公开技术（服

务）情况和效益，但不公开价值。

（二）捐赠使用信息

7.捐赠资金使用信息按捐赠项目或资助项目进行公开，主要

包括项目名称、支出金额、最终受益地（单位）或受益人等。

8.捐赠物资使用信息按使用批次进行公开，主要包括捐赠

人、捐赠物资品名、规格、单位、数量、价值（或折价）、最终

受益地区（单位）或个人等。

9.使用捐赠款物开展人道救助，应以适当方式向受助人告知

资助标准、工作流程和工作规范等信息。

（三）捐赠综合信息



— 4 —

10.包括捐赠收支总体情况及构成等。

（四）其他信息

11.包括捐赠款物的年度审计报告、专项审计报告等。

三、公开方式

12.捐赠信息可以采取表格、文字表述、文字表述加表格等

形式进行公开。公开捐赠款物使用信息，必要时可辅之以照片、

视频等形式，方便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直观了解使用情况。

13.日常捐赠信息定期（最迟一个季度内）公开，应对重大

突发公共事件捐赠信息及时公开，年度捐赠收支情况审计报告按

年度公开，专项审计报告按期公开。

14.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的，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其募捐情况

和公益项目实施情况。

（1）公开募捐周期超过六个月的，至少每三个月公开一次

募捐情况，公开募捐活动结束后三个月内应当全面公开募捐情

况。

（2）公益项目实施周期超过六个月的，至少每三个月公开

一次项目实施情况，项目结束后三个月内应当全面公开项目实施

情况和募得款物使用情况。

15.开展定向募捐的，应当及时向捐赠人告知募捐情况、募

得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。


	



